
无醇燃油经营与使用安全管理规范
（试行）

一、总则
第一条 本规范规定了无醇燃油在经营与使用过程中的安全和应急管理要求。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无醇燃油是指不含甲醇、乙醇、丁醇等醇类物质，以植物油、矿物油等为主要原料的燃料。无醇燃油应符合产品质量等相关标准要求。吸入危险应符合《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第27部分：吸入危害》（GB/T 30000.27-2013）吸入危险类别1。急性毒性应符合《化学品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指导第3部分：水生毒性》（GB/T 36700.3-2018）危害水生环境—急性毒性类别3。慢性毒性应符合《化学品水生环境危害分类指导第3部分：水生毒性》（GB/T 36700.3-2018）危害水生环境—慢性毒性类别3。采用白油作为无醇燃油的，还应符合《轻质白油》（NB/SH/T 0913-2015）。
第三条  本规范不适用于闭杯闪点小于等于60℃的无醇燃油。
第四条  本规范适用于无醇燃油的经营单位及使用单位（含工地、学校、企业、机关食堂、酒店、餐厅、农家乐、茶楼及个体商户等）的安全管理。
第五条  倒闭、关停的使用单位，其剩余无醇燃油应交由经营单位进行妥善处置。
二、经营单位安全管理
第六条 经营单位应取得工商营业执照。
第七条 经营单位所售的每批次无醇燃油，均应有生产单位提供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和合格证。向使用单位提供无醇燃油产品时，质量检测报告和合格证应加盖本单位公章。
第八条 经营单位应向使用单位提供无醇燃油产品的安全使用说明书。
第九条 经营单位宜参照《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第7部分：易燃液体》（GB 30000.7-2013）相关要求，在使用单位的燃料箱和管道上粘贴安全标签。
第十条 经营单位应核实使用单位的安全条件，保证燃料箱、燃烧器、灶具、管道等的安装和维修符合无醇燃油使用的安全要求。不得向不符合安全条件的使用单位提供无醇燃油。
第十一条 经营单位应建立销售台账，对销售信息保留相应记录，保留时间不少于一年。
第十二条 经营单位的无醇燃油储存场所及相关设施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等规定。
第十三条 无醇燃油宜用储罐储存，宜设置单罐储存量不小于10m³的储罐。储罐防火间距、防火堤、消防设施的设置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等规定。
第十四条 经营单位采用桶装仓库或者半露天堆场等形式储存无醇燃油时，储存建（构）筑耐火等级、防火间距、防雷防静电设施、消防设施等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2010）、《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2014）、《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等规定，并具有防止液体流散的措施。
第十五条 无醇燃油的配送运输、装卸由经营单位负责。
第十六条 经营单位应采用油罐车、厢式货车等专用工具运输无醇燃油，不得与其他货物混装。
第十七条 厢式货车宜符合《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GB 12463-2009），并配备灭火器材、堵漏工具及个人防护装备。
第十八条 无醇燃油运输车辆应设置安全标识，宜参照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第7部分：易燃液体》（GB 30000.7-2013）中E.4示例标注。
第十九条 无醇燃油装卸车应实行双人作业，并严格执行操作规程。
第二十条 不得对无醇燃油进行勾兑、混配等任何方式的二次加工。
三、使用单位安全管理
第二十一条 使用单位应在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经营单位购买无醇燃油，并与经营单位签订购买协议。
第二十二条 灶具应符合《商用燃油灶具通用技术条件》 （DB51/T 14312-2012），并经安装合格后方能投入使用。
第二十三条 燃料箱应远离明火或灶具，宜参照《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设置在单独房间，油箱的下部应设置防止油品流散的设施。室外存放时，应落实防晒和保温措施，不得在地面及附近敷设任何永久或临时的电气线路及设备。
第二十四条 燃料箱宜釆用金属或具有防静电功能的PE材质闭式容器，容积应不大于1m³，储存液位高度不得超过容积的90%。
第二十五条 燃料箱应设置液位显示装置，液位显示应釆用有防护套的玻璃管液位计等装置。
第二十六条 燃料箱应设置专门的进油口或进油管道，并采取密闭式进油。不得采用倾倒等不安全方式进油。
第二十七条 连接燃料箱与灶具的燃油管道应选用适用厨房燃油的材质。
第二十八条 燃油管道应设置截止阀，阀门连接处应选用防泄漏、防溶胀的密封材料。
第二十九条 燃料系统的管路、接头等应确保无液、气泄漏。
第三十条 燃料管道穿透墙壁或楼板时，应在管道外敷设套管，管道与套管间应填塞阻燃材料。
第三十一条 燃料管道严禁从任何无使用需求的室内通过。
第三十二条 使用单位储油设施及灶具应与燃油类型、成分相符，不得擅自变更燃油品种或改装储油设施和灶具；若燃油类型、成分改变时，应经无醇燃油经营单位重新确认其适用性、安全性。
第三十三条 燃料储存间和使用场所应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
第三十四条 使用场地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要求设置安全出口。
第三十五条 使用场地应按《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要求配备灭火器，宜配备消防沙、灭火毯等消防设施。
第三十六条 严禁将无醇燃油和其他燃料混用。
四、安全与应急管理
第三十七条 经营单位负责人应具备无醇燃油经营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第三十八条 经营单位应制定无醇燃油装卸、储存、运输及使用安全操作规程，并对操作人员和装卸人员进行专门安全培训。
第三十九条 经营单位应向使用单位提供无醇燃油使用安全操作规程，并培训、指导使用单位正确操作。
第四十条 经营单位应按《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29639-2020） 要求制定泄漏、火灾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现场处置方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并定期组织演练，保留演练记录。
第四十一条 使用单位人员应具备无醇燃油安全使用的基本知识，具备安全操作及应急处置能力，并严格按安全操作规程操作。
第四十二条 使用单位应对消防、应急救援器材定期维护保养。
第四十三条 使用单位应定期对燃料箱、灶具和管道等进行安全检查，严禁使用存在安全问题的设备。
第四十四条 使用单位应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严禁在灶具使用过程中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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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本规范最终解释权归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所有。
第四十六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试行2年。
第四十七条 本规范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对无醇燃油管理出台新规定的，则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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